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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民养老〔2019〕23 号 

各设区市民政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厅机关各相

关处(室、局)： 

现将《养老服务补短板 2019 年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按照责任分工，认真抓好落实。 

福建省民政厅 

2019 年 3 月 13 日 

(此件主动公开) 

养老服务补短板 2019 年行动方案 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积极应对人

口老龄化的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省委十届三次全会“加快补齐养

老服务短板”的工作要求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以“高质量发展、高品质服务”为引

领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，逐步完善

养老服务“规划、规则、规范”，全面推进“新供给、新政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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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模式、新业态、新保障”五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实现

养老服务“两高三规五新”科学发展，提高养老服务有效供给，

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，推动形成“低端有保障、中端

有市场、高端有选择”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，进一步激发养老

服务市场消费潜力。 

二、目标任务 

按照“总揽全局、积极应对，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，尽力而

为、量力而行，创新引领、开发合作”原则，加快构建以居家为

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、医养相结合的多功能、综合性

养老服务体系，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。 

——全年实现新增各类养老床位 1 万张，每千名老年人拥有

床位数提高到 34 张以上。 

——新建 150 所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，城市养老服务

设施覆盖率(即街道和中心城区乡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覆

盖率)提高到 90%以上。 

——新建 500 多所农村幸福院，农村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

(即村级老年人活动中心、居家养老服务站、幸福院等设施建制村

覆盖率)提高到 55%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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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支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(敬老院)改造提升，奖补不

少于 300 所乡镇敬老院，促进乡镇敬老院平均床位使用率提高到

55%以上，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提高到 35%以上。 

——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发展，每个设区市(含平

潭综合实验区)新建不少于 1 所民办养老机构。继续实施养老服务

工程包，全省完成投资 20 亿元以上。 

三、重点工作 

（一）增加新供给 

1.加快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。将项目指标向人口老龄

化程度高的地区倾斜，向老区、山区、贫困地区倾斜。以省委省

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抓手，年内省级财政扶持新建 150 所居家

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、500 所农村幸福院，同时带动地方财政

投入自建一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程项目。 

责任处室：养老事业处 

2.建设城市社区多功能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。推广鼓楼区温

泉街道、台江区新港街道、晋安区新店镇经验做法，鼓励地方建

设兼具日托护理、上门服务、护理康复、居住养老等功能的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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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(家园模式)，让老年人在不离开熟悉社区的前

提下享受专业化养老服务。 

责任处室：养老事业处 

3.推进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。开展《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

(敬老院)建设标准》贯标工作，加强设施改造提升，改善特困人员

居住环境，提高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。鼓励社会力

量整体承接和连锁运营政府投资建设的养老服务设施。有条件的

乡镇敬老院增设社区照料中心功能，转型为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

中心，向特困、低保、留守、空巢、失能等社会老人开放。推广

沙县社会化运营模式，鼓励县域内的乡镇敬老院整体捆绑打包，

引入专业化民营企业或社会组织规模化承接、连锁化运营。 

责任处室：社会救助处、养老事业处 

4.继续实施养老服务工程包。将 2019 年社会服务兜底工程

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、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、列入省发改

委计划的“省重点项目”、“福建省健康与养老工程重大项目”

纳入养老服务工程包统计，全年完成投资不少于 20 亿元，进一步

优化各类养老服务设施布局，推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工程项目建

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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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处室：养老事业处、计划财务处、项目办 

（二）研究新政策 

5.完善养老服务“规划、规则、规范”。逐步在“公建民

营”“奖补资金管理”“护理型床位认定”等方面细化具体规则、

规范，指导地方将已有政策措施落实、落细，进一步破解养老服

务“堵点”“难点”。 

责任处室：养老事业处、厅办公室(政研) 

6.加快养老服务地方标准体系建设。推动《居家社区养老服

务中心星级划分与评定》《农村幸福院星级划分与评定》等若干

项省级地方标准出台，解决标准缺失、滞后以及交叉重复等问题，

推进全省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。 

责任处室：养老事业处、政策法规处 

7.深化养老服务放管服改革。提请修改《福建省老年人权益

保障条例》，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，依法做好登记和备案管理。

研究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后的事中、事后监管办法，实行养老

机构分类管理，逐步建立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。 

责任处室：养老事业处、政策法规处、行政审批处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427


